
逢甲大學 流體傳動科技學分學程 必選修科目表(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

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
一

上 下

二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三

上 下
科目名稱

四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五

上 下

             必  修  科  目

3流體伺服致動與感測器

3流體傳動產業與知識管理

             選  修  科  目

3a. 流體力學

3c. 流體傳動元件設計

3c. 流體傳動系統

3c. 液氣壓動力系統

3b. 結構振動學

3a. 電腦輔助工程-ANSYS(一)

3a. 電腦輔助工程設計-CREO

2b. 機動學(一)

3b. 機械設計(一)

2c. LabVIEW程式語言與應用

2a. 流體力學(一)

2流體力學(二)

3c. 量測與信號處理

3b. 電腦輔助機構分析-ADAMS

3a. 熱流學

3a. 熱傳學

3c. 線性控制系統(一)

4b. 機構學



逢甲大學 流體傳動科技學分學程 必選修科目表(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

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
一

上 下

二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三

上 下
科目名稱

四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五

上 下

說明：
1、依逢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要點第4條第4款，學生修滿任一學分學程之科目學分，學士班至少需有9學分、碩士班至少需有6
學分為非原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之必修科目。
2、申請流程：
依註冊課務組網頁公告之學生申請「輔系、雙主修及學分學程」修習資格暨採計學分行事曆，至「MyFCU/課程準備/學分學程
申請」完成申請。
3、證書核發流程：
依註冊課務組網頁公告之學生申請「輔系、雙主修及學分學程」修習資格暨採計學分行事曆辦理。
步驟1、每學期選課後，至「MyFCU/課程準備/學分採計申請」申請確認科目及學分。
步驟2、至「MyFCU/課程準備/第二專長課程配當查詢」查詢學分採計申請結果。
步驟3、符合領證資格者，攜帶學生證至註冊課務組領取。
4、各學分學程修業規定，請參閱學程網頁公告或『系定修課注意事項』。(逢甲首頁「選課地圖」中查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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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學程總學分：【15】學分

(2)本學程必修：【6】學分

(3)本學程選修：至少【9】學分

(4)外系選修：至少【9】學分


